粤林函[2010]546号
关于印发《省林业局开展

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（室），省森林公安局、林业工会委员会，局所属事业单位、直属国有林场，国家级、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、责任到人”工作和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有关精神，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在全省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通知》（粤委办发电[2010]118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省林业局开展“广东省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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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，省扶贫办，局党组成员、副巡视员。
省林业局开展“广东省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实施方案

经国务院批准，自2010年起每年6月30日为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。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在全省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”活动的通知》（粤委办发电[2010]118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我局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实施方案。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重要意义 
近年来，我省采取“智力扶贫”、“对口扶贫”、“行业扶贫”以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施，大力推进扶贫济困工作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全省贫困人口持续减少，贫困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。但是，必须清醒地看到，我省扶贫济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相当突出，区域之间、城乡之间、群体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，贫困人口仍然较多，贫困面较大的问题亟待解决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活动，是弘扬扶贫济困优良传统、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，是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，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
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指导思想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扶贫济困、共促发展、共同富裕、共享成果的要求，以促进我省区域城乡协调发展、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，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济困活动， 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吸引力和感召力，弘扬中华民族“扶贫济困、乐善好施”的传统美德，努力当好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。
二、明确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主题和内容

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六届六次全会精神，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扶贫济困工作，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创新举措，是一项常态活动，主要对象是我省城乡贫困人口、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。今后，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要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和任务，每年确定一个主题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扶贫济困活动。今年活动的主题是“扶贫济困、共建和谐”，结合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工作开展活动。 
（一）以倡议书、会议学习、宣传栏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学习。大力宣传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工作和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重大意义，让我局及直属单位广大干部职工深刻领会扶贫济困和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帮扶工作是我省一项重大的社会发展战略，是我省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弘扬中华民族“扶贫济困、乐善好施”的传统美德，让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家喻户晓，乐善好施深入人心。
（二）建立“我为贫困献爱心”扶贫济困专用网络窗口。在广东林业门户网设立 “我为贫困献爱心” 专用网络窗口，广泛宣传今年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历史意义和活动主题，动员各方力量为贫困捐款捐物。同时宣传对口帮扶政策规定，了解对口帮扶东阳村和帮扶对象的生产生活情况，介绍我局扶贫开发的重大举措，驻村工作组工作开展情况，方便交流帮扶心得体验，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为扶贫济困工作服务。
（三）定于6月25—30日在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开展一次“扶贫济困、共建和谐”的主题活动。倡议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为贫困地区和贫困民众捐钱捐物，以实际行动践行“先富帮后富、走共同富裕”的道路，以特殊方式迎接“七·一”建党节。 
（四）印发《广东省林业局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工作文件材料汇编》。结合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，我局要求各对口帮扶责任人，根据最近我省韶关扶贫开发“双到”现场会汪洋书记讲话和会议精神，以及我局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工作新形势新情况，与贫困户一起及时修定各自扶贫开发规划到户方案，并将修定后的最新到户扶贫方案和有关政策法规汇编成册发给大家，进一步促进我局扶贫开发工作。 
（五）在对口扶贫开发的东阳村开展“扶贫先扶志，治穷先治懒”学习教育活动。从村两委、党员同志和经济社负责人到各贫困户，开展一次声势浩大“立志”行动，切实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思想教育入手，在观念和素质上下功夫，做到自爱、自立、自强，并不断加强诚实教育，避免不必要的“哭穷晒穷要穷”等不良习俗，以感恩之心，共图致富之路。

（六）组织送“土猪苗”、送技术下乡扶贫专题活动。坚持“小群体、大规模，改畜种、调结构”饲养生猪的发展路子，有规划有统筹，在6月底前再给东阳村贫困户送河源本地特色的“蓝塘猪”100头，增加一期本地特色猪养殖技术培训班。

（七）开展一次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责任人定期走访活动。定于6月30日，各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责任人对88户帮扶贫困户进行一次季度走访，深入了解上半年帮扶工作的成效和发展要求打算，实现更有效的帮扶，为做好下一步扶贫开发服务。 
三、落实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责任和措施
局扶贫开发“规划到户责任到人”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我局开展“广东扶贫济困日”活动的组织领导，局长、党组书记张育文同志为活动第一责任人，副局长、党组成员陈亚广同志具体分管，机关各处（室）和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处（室）、单位活动责任人，具体组织实施工作由局人事处负责。各处（室）、单位要落实责任, 明确分工，积极配合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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